
 1 

 

 

 

 

 

2024 / 2025 通告 (065) 

評估政策通告  
敬啟者： 

為使家長對本年度各科的評估政策有更深的瞭解及促進學生學習，謹將本校中央評估政策詳情列

下： 

(一) 本校評估科目 

1. 計算在校內成績的各科評估資料﹕ 

科目 級別 進展性評估 平時分
比重 

總結性評估 
評估內容及比重 

總結性
評估次
數 

(全年) 

評估 
時間 

中文 P.1-P.6 6 次 / 
讀 50%、寫 30%、聽 10%、說 10% 

(註：一年級考試一不設評估，考試二不設
紙筆評估，請見本部分第 3 點) 

3 次 考試週 

英文 P.1-6 

6 次 / 讀與寫 65%、默 10%、聽 10%、說 10% 

(註：一年級考試一不設評估，考試二不設
紙筆評估，請見本部分第 3 點) 

3 次 

讀與寫在考試
週內進行 

（其餘分卷請
參考於考試前
派發的英文考
試範圍） 

課堂說話表現 5% 

數學 

P.1 

6 次 / 

紙筆 90%、實作 10% 

( 數 / 圖形與空間 / 度量 / 數據處理) 

(註：一年級考試一不設評估，考試二不設
紙筆評估，請見本部分第 3 點) 

2 次 

考試週 

P.2 3 次 

P.3-P.4 100% 

（數 / 圖形與空間 / 度量 / 數據處理） 
3 次 

P.5-P.6 100% 

（數 / 圖形與空間 / 度量 / 數據處理 / 代數） 

常識 P.1-P.6 3 次 / 

100% 

（健康與生活 / 人與環境 / 日常生活中的科
學與科技 / 社會與公民 / 了解世界與認識資
訊年代 / 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） 

(註：一年級考試一不設評估，考試二不設
紙筆評估，請見本部分第 3 點) 

3 次 考試週 

視藝 

P.1 

依學生課堂作品 

表現評分 
100% 

不設總結性評估 

 

考試分將依課堂作品表現評分，每個考段
取兩至三份作品平均分 

 

(註：一年級安排見本部份第第 3 點) 

/ 
常規課堂 

內進行 
P.2-P.6 

音樂 

P.1 

課堂表現 20% 

唱歌 60%  / 樂理 20% 

一年級考試一及考試二不設評估 
1 次 

考試週前兩星
期進行 

P.2 唱歌 60%  / 樂理 20% 3 次 

P.3-P.6 
唱歌 / 牧童笛 / 樂理三個項目， 

其中兩項作評估，各佔 40% 
3 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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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計算

在校內

成績的

各科評

估資

料﹕科

目 

級別 進展性評估 
平時分

比重 

總結性評估 

評估內容及比重 

總結性評

估次數* 

(全年) 

評估 

時間 

普通話 P.1-P.6 
課堂表現 10%、 

語音工作紙 6%、 

自學冊 功課 4% 

20% 
筆試：聆聽 40%、拼寫 20%  

口試： 20% 

(一年級考試一及考試二不設評估) 

3 次 

考試週

前兩星

期進行 

體育 P.1-P.6 課堂表現 30% 
考試一、三：體育技能 70% 

考試二：體育技能 50%、體適能 20% 

(一年級考試一及考試二不設評估) 

3 次 

考試週

前兩星

期進行 

電腦 P.1-P.6 課堂表現 20% 
筆試 20%、實作 60% 

 (一年級考試一及考試二不設評估) 
3 次 

考試週

前兩星

期進行 

 

3. 一年級考試政策﹕ 

為幫助小一新生適應，一年級考試一及考試二不設中文、英文、數學及常識的紙筆評估(考試)，以

多元化的形式 (口頭對答、實際操作等) 瞭解學生學習進度，其他術科均不設評估；考段二設多元

評估，但不計算考試分；考段三設考試，並計算考試分，用以平均分班。期間各科老師會在不同時

段為學生安排進展性評估，以了解其學習表現。 
 

4.考試週安排:   

本學年的考試(一)將於 11/11至 14/11進行、考試(二)將於 4/3至 7/3進行、考試(三)將於 2/6至

5/6進行。每次考試週前約三星期，本校將發出通告詳列有關考試時間安排及考試範圍。 

 

5. 派發試卷及家長查閱試卷﹕    

學校將安排以下時間派發中文、英文、數學及常識科考試試卷予學生轉交家長，請家長查閱試卷，

如對試卷的批改有疑問或查詢，請在兩個工作天內通知班主任或科任老師，以便跟進。 

考試(一)派卷日：21/11、考試(二)派卷日：14/3、考試(三)派卷日：11/6。 

 

呈分試將不會派發試卷，如家長需要查閱試卷內容，請在對卷後三個工作天內聯絡班主任或科任老

師約見，並到校查閱。 

 

6. 加權分: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7. 名次顯示： 

一至四年級學生成績表只顯示首 25位學生級名次排名，級排名 26或以後、班名次及科目名次將不

作顯示。 

 

科目 一至六年級(加權分) 
中文 原始分 × 9 
英文 原始分 × 9 
數學 原始分 × 9 
常識 原始分 × 6 
音樂 原始分 × 2 
視藝 原始分 × 3 

總平均分 各科加權分總和  ÷  3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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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操行 

操行分為三個項目：包括﹕「紀律」、「勤學」及「禮貌」。操行成績將以四級十等顯示。其中 A+、A

及 A-表示優異；B+、B及 B-表示良好；C+、C及 C-表示尚可；及 D表示需要改善。 

 

9. 各年級計算考試分的科目分佈： 

 

10. 各級成績表內成績的不同顯示： 

科目 

年級 
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音樂 視藝 普通話 電腦 體育 

一至四年級 顯示分數 顯示等級 

五至六年級 顯示等級 

 

(二)照顧學習多樣性評估特別安排 

1. 對有讀寫障礙學生的考試調適安排: 

A. 加時作答(不多於 25% 的額外時間作答) 

(註：適用於中、英、數、常四科，學生會在禮堂或特別室進行考試，並由學生輔導主任/

老師/教學助理監考。) 

B. 經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為語音意識/語素辦析方面嚴重缺損的學生，可容許詢問字詞讀音。 

C. 把考試卷字體放大(按需要)。 

 

2. 對其它特殊學習需要類別學生的安排： 

根據專家(教育心理學家、職業治療師)、聽力學家、精神科醫生評估報告內的建議作出調適。 

 

 

(三)中學學位分配辦法(小五/小六呈分試) 

1. 評估進行時間 :  

五年級學生於考試(三)進行一次。 

六年級學生於考試(一)及考試(二)各進行一次。 

2. 評估科目 : 中文、英文、數學、常識、音樂及視藝，合共六科。 

3. 補考安排 : 若學生有充份理由缺考，本校將為其安排補考，並妥為處理，以確保公平。 

4. 考試資料 : 學生成績將以等級代替分數顯示成績，有關學生的考試文件將於中一派位結果公佈

後的三個月銷毁。 

 

 

(四)缺課學生考試的補考安排 :  

1.若因病假缺席之學生，必須向校方提交合格醫生簽發病假証明書；若事假未能回校，家長必

須書面向校方申請，並得到校長批准，方能獲安排補考。 

2.補考日期於考試週完結後的首兩日之上課天內進行，其考試成績亦作計算排名次之用。如學

生未能符合上述提及之補考條件，則不會安排補考。 

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音樂 視藝 普通話 電腦 體育 

一至六年級       不計算成績表分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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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若學生於考試週完結後的第三日上課天回校，則不會安排補考，只以該學期部分的考試成績

作評分，有關其考試成績將不作排列名次。 

（五）分班安排： 

      1. 一至二年級：升二至三年級，本校將按學生成績平均編配分班。 

      2. 三至五年級：升四至六年級，本校將根據學生於全年度成績次第及操行表現編配分班，設

一班精英班，其餘兩班則平均分班。 

 

 

此致 

貴家長 

粉嶺公立學校校長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余美賢  謹啟     

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

負責老師：吳朗峰主任 


